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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參與是制憲的動力 
 

●洪裕宏／二十一世紀憲改聯盟總召集人 

 
 
 

一、前言 

  這篇文章不是學術報告，而是做為二十一世紀憲改聯盟的總召集人，過去近二年推

動憲改的反思。二十一世紀憲改聯盟（以下簡稱「憲改聯盟」）是由五十多個民間社團組

成，最深刻的經驗就是在憲改的過程中，民間團體及一般人民到底能扮演什麼角色？有

沒有特別的意義？接下來憲改若要成功，就我們所經驗到的，什麼是關鍵因素？ 

二、台灣實憲：五百個日子的經驗 

  2005 年 7 月，一群關心憲改的社運領袖在台灣智庫集合，決議組成憲改聯盟，結合

學術界與社運界的力量來推動憲改。這個憲改運動的動機很簡單，大家看到了中央政府

體制設計不當，導致分裂政府的現象，政黨持續惡鬥多年，使政府部門空轉，到了非修

憲不可的地步。此外，現行憲法的人權條款落伍，未能跟上國際人權進步的腳步。台灣

做為民主國家，不能忽視人權議題，否則社會正義不彰、人權落後，台灣不可能成為一

個真正民主自由的社會。這兩理由是促使五十多個民間團體組成聯盟來推動憲改。 

  這麼多團體組成的聯盟如何可能運作良好呢？每個團體關心的議題都不一樣。例

如：台灣少年權利與福利促進聯盟關心兒少福利與十八歲公民權，但是對中央政府體制

可能就不是那麼關注。婦女團體當然最注重婦女權益，原住民團體關心原住民憲法專

章，環保團體重視環保議題…等。這麼多分歧的目標如何能整合起來呢？這的確是一個

困難的問題。 

  我們有一個很有效率又溝通良好的執行委員會，也有一個社運經驗豐富，充滿理想

與熱情的林欣怡秘書長，終於一一克服種種挑戰。我們採取組模式的作法，讓每一個社

團願意傾全力去追求他們的目標。所以每一個加盟團體其實都在做與其本身宗旨一致的

工作。憲改聯盟本部將自己定位為服務平台，設法去爭取資源給各團體，全力支持各加

盟團體各自獨力進行的憲改工作。我們讓加盟團體覺得他們可以從憲改聯盟本部得到資

源與支持，去實現他們最關心的那一塊工作。 

  除此之外，憲改聯盟本部舉辦了無數多的憲改俱樂部討論會、研討會、演講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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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活動，來進行意見的整合與溝通。台灣法學會、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與律師公會

全國聯合會提供了最佳的學術與專業服務，使憲改工作從一片散沙到略有形狀到完成最

終憲改版本。最後這個內閣制的憲法草案得到七十五位立法委員連署提案，可惜在立法

院程序委員會遭到封殺。我們仍然在進行國會遊說，等待機會再度提案。軍購案在程序

委員會被擋了七十餘次，修憲案被封殺超過百次絕不意外。我們有不屈不撓之意志，會

一次又一次的衝刺，相信會有成功的一天。 

三、制憲或修憲？ 

  學術界和社運界一直有制憲或修憲的爭議。比較溫和的改革者主張修憲，以免產生

憲法的不安定，此外也考慮到制憲的困難度。然而經過無數次的討論，憲改聯盟的共識

是制憲與修憲這兩個概念並無明確的界線，只要透過現行憲法所規定的修憲程序，即四

分之三或以上的立法委員通過，並經由公民投票有投票權公民過半數之同意，都是修

憲，不論修憲幅度有多大。因此，即使改寫了整部憲法，仍然是修憲。憲改聯盟提出的

內閣制版本其實是一部新憲法草案，廢棄現行憲法，重新制訂一部新憲法。但是因為我

們是透過現行修憲程序，在立法院提案，因此仍然是修憲。 

  憲改聯盟對制憲的瞭解是不透過現行修憲程序進行新憲之制訂，例如：由總統召開

制憲會議，將會議結果直接交付公投。制憲是不得已的方法，如果透過現行修憲程序可

以完成修憲，憲改聯盟就不會推行制憲。可是如果修憲案如軍購案般被程序委員會沒道

理地擋了幾十次，那麼，立法院簡直就是在逼憲改聯盟走上制憲之路，何況程序委員會

越權進行實質審查已有違憲之虞。 

四、憲改的動力來自民間 

  過去七次修憲都是政黨協商與角力的產物，才會修出目前這部人人不滿意、處處出

問題的拼裝憲法。以中央政府體制為例，當閣揆同意權與總統主動解散國會權被拿掉之

後，所謂雙首長制與自動換軌機制已經不存在。可是遺留下來的並非總統制也並非內閣

制。如果是總統制，總統對立法院通過的法案應擁有否決權，也沒有倒閣的問題。如果

是內閣制，內閣至少部分應由國會議員來兼任。 

  憲改聯盟認為這些問題的產生是因為政黨利益交換的結果。不論修憲或制憲，如果

仍然由政黨及政治人物來主導，其結果難免再來一次利益交換，國家與人民的利益又將

再被犧牲。台灣已經沒有再一次的機會了。這一次人民要起來主導憲改，才能獲得較好

的結果。過去所謂的國民主權原理都是喊假的，政黨的思維習慣都只為維持或奪取權

力，而不是認真去思考理想的憲改。 

  在推動民間憲改運動的過程中，我們瞭解到民間對憲改的無知與冷漠所造成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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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巨大！民間憲改運動是何等的艱鉅！這是過去半世紀國民黨政府愚民政策的結果。

過去國民黨政府老是告訴人民：民生最重要，只要吃好、穿好、生活好就是幸福，其它

的人權、國家認同、人格尊嚴、環境保護…等問題都是吃飽沒事幹、知識份子的搗蛋玩

意兒。憲改聯盟的加盟團體一步一腳印，一點一滴地在社會各角落宣導憲改觀念，告訴

民眾何以憲法直接影響到他們的生活，何以一部好憲法就是理想家園的建設藍圖。一般

人都知道，房子蓋的好不好從設計藍圖開始。可是，馬英九、國民黨文宣機器及統派媒

體卻一直宣導不必修憲，現行憲法已經夠好了，修憲只是「法理台獨」而已。面對國民

黨的誤導，我們的憲改工作的確相當艱苦。然而我們已做到一定程度，我們有效地啟動

了社運團體這個層次的憲改運動。但是，我們知道離草根憲改路還遠得很，憲改聯盟還

在運作，我們會繼續走下去。 

五、民間憲改可以做到政府做不到的事 

  中國對台灣的憲改運動非常敏感，視任何型式的憲改為「法理台獨」，不惜以武力及

「反分裂法」來威脅台灣人民。很不幸的，國民黨也附和中國的說法視憲改為毒蛇猛

獸。此外，國際環境（尤其是美國）對憲改也相當敏感，深怕挑動中國的反獨敏感神

經，引發台灣海峽的軍事衝突。這樣的國際現實真的無法突破嗎？ 

  一個簡單的道理是：政府不能做的事就交給人民來做。今天政府或政黨去推動憲

改，一定會引發國際社會的不安，其後果也很難掌握。然而國際社會也是動態的，隨時

在變遷中。台灣不會也不應是靜態地回應國際局勢，而應主動去促成國際局勢的改變。

憲改聯盟以為，人民自決已是國際普遍的人權價值，這是台灣掌有主動出擊的變數。我

們要利用人民自決這個國際共識來扭轉台灣的命運。怎麼說呢？憲改必須是由下而上的

草根運動，我們要積極地去推動民間的憲改運動，讓台灣新憲得到台灣人民絕對多數的

支持。如果七成以上的台灣人民支持台灣新憲，基於人民自決原則，國際社會不得不尊

重台灣人民的選擇，憲改就有成功的機會。 

  因此，憲改聯盟認為二件事要立即來推動：（一）繼續推動民間憲改運動；（二）

積極向國際發聲，與國際人權組織密切合作，全面推動國際遊說。然而，推動這兩件是

何其困難，需要何其龐大的資源！若能得到各界的支持，一起來推這二件事，在國內尋

求全民共識，在國際上尋求支持，甚至不排除訴諸國際法庭，台灣新憲的誕生就不再只

是紙上談兵了。◆ 

 


